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文件

浙海船员〔2009〕317号
━━━━━━━━━━━━━━━━━━━━━━━━━
关于公布浙江海事局2010年船员培训考试评估计划的通知
各分支局，杭州海事处：

现将《浙江海事局2010年度丁类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评估计划》、《浙江海事局2010年度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适任考试和评估计划》、《2010年度浙江海事局船员安全教育培训、考试计划》和《2010年度浙江海事局实操性检查不合格的客船船员强制培训、考试计划》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并转知有关单位。

甲乙丙类海船船员适任证书考试评估按季度、引航员和海上非自航船舶船员适任考试评估根据部海事局统考计划另文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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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主题词：船员  考试  评估  计划  通知
───────────────────────────────────────────

  抄送：辖区各船员教育和培训机构。

───────────────────────────────────────────

  浙江海事局办公室                2009年11月11日印发

附件一：

浙江海事局2010年度丁类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评估计划

一、丁类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计划

2010年度丁类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共举办3期（具体安排见附表）。

二、丁类海船船员适任评估计划

丁类海船船员适任评估共举办3期，具体评估时间由浙江海事局根据考务情况另行确定。

评估地点：有关船员教育和培训机构。

三、报名和受理

（一）各申办单位（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海事机构船员管理部门递交规定的申报材料。

（二）宁波、舟山、台州和温州海事局分别受理辖区内丁类适任证书的申报材料；

（三）浙江海事局受理除宁波、舟山、台州和温州海事局辖区以外的丁类适任证书的申报材料。

（四）其他事项

1、申报材料见“04规则”第45条。

2、有关分支局在报名截止日期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船员参加考试、评估的信息按浙江海事局船员考试、评估和发证质量体系中的统一格式报送浙江海事局。

3、要求举办考前培训的船员教育和培训机构，在开班前5个工作日将开班信息向浙江海事局报备。

四、未尽事宜按“04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附表1：

浙江海事局2010年度丁类海船船员适任考试时间安排表

	期次
	报名受理时间
	考试时间

	第一期

（总第25期）
	2月1-26日
	4月8-9日

	第二期

（总第26期）
	6月1-22日
	8月4-5日

	第三期

（总第27期）
	10月8-22日
	12月2-3日

	备注：

1、准考证在考试开始3日前发放。

2、报名受理时间双休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附表2：

浙江海事局2010年度丁类海船船员适任考试科目安排表


	
专业

科

日期      目
	驾  驶
	轮  机

	4月8日/

8月4日/

12月2日
	上午
	船舶管理/

船长业务
	船舶管理/

轮机长业务

	
	下午
	值班与避碰
	主推进动力装置

	4月9日/

8月5日/

12月3日
	上午
	航海学
	船舶辅机

	
	下午
	船舶结构与设备/

海上货物运输
	

	备注：

考试时间  驾驶：上午：08：30至10：10 ；下午：14：00至15：40。

          轮机：上午：10：30至12：10 ；下午：16：00至17：40。


附件二：

浙江海事局2010年度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

适任考试和评估计划
一、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适任考试、评估计划

2010年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适任考试、评估具体安排见附表。

二、报名和受理

（一）各申办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海事机构船员管理部门递交规定的申报材料。

（二）宁波、舟山、台州和温州海事局分别受理辖区内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岗位适任证书的申报材料；

（三）浙江海事局受理除宁波、舟山、台州和温州海事局辖区以外的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岗位适任证书的申报材料。

（四）其他事项

1、申报材料见《浙江海事局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考试发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2、有关分支局在报名截止日期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船员参加考试、评估的信息按浙江海事局船员考试、评估和发证质量体系中的统一格式报送浙江海事局。

3、指定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举办浙江海事局辖区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岗位适任培训，学院应在开班前5个工作日将开班信息向浙江海事局报备。

4、《浙江海事局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考试发证管理办法》颁布前已在船舶修造厂从事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的人员，如未持有《办法》规定等级的船员适任证书，在符合《办法》第八条第（一）、（二）、（三）、（五）、（六）、（七）、（八）、（九）项规定的基本条件后，申请相应等级岗位适任证书的考试评估时的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资历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09年3月1日。

三、未尽事宜按《浙江海事局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考试发证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附表1：

浙江海事局2010年度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适任考试

时间安排表

	期次
	报名受理时间
	考试时间
	评估时间

	第一期

（总第2期）
	2010年4月12-23日
	2010年6月8-9日
	2010年6月10-11日

	第二期

（总第3期）
	2010年10月8-22日
	2010年12月7-8日
	2010年12月9-10日

	备注：

1、准考证在考试开始3日前发放。

2、报名受理时间双休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附表2：

浙江海事局2010年度修造船舶移动作业引领人员适任考试

科目安排表

	日期
	科 目

	6月8日/

12月7日
	上午
	船舶操纵与避碰

	
	下午
	航海基础

	6月9日/

12月8日
	上午
	港口概况与法规

	备注：

考试时间  上午：08：30至10：10 ；下午：14：00至15：40。


附件三：

2010年度浙江海事局船员安全教育培训、考试计划

一、培训、考试时间：

	期号
	报到时间
	学习时间
	考试时间

	第一期
	3月25日
	3月26—30日
	3月31日

	第二期
	5月25日
	5月26—30日
	5月31日

	第三期
	7月25日
	7月26—30日
	7月31日

	第四期
	9月24日
	9月25—29日
	9月30日

	第五期
	11月25日
	11月26—30日
	12月1日


二、培训地点：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附件四：

2010年度浙江海事局实操性检查不合格的客船船员

强制培训、考试计划

一、培训、考试时间：

	期号
	报到时间
	学习时间
	考试时间

	第一期
	4月20日
	4月21—23日
	4月24日

	第二期
	6月20日
	6月21—23日
	6月24日

	第三期
	8月20日
	8月21—23日
	8月24日

	第四期
	10月20日
	10月21—23日
	10月24日

	第五期
	12月20日
	12月21—23日
	12月24日


二、培训地点：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大学、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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